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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深圳虚拟大学园成员院校扶持经费
申请指南

一、审批内容

成员院校扶持经费专门用于深圳虚拟大学园成员院校在深

圳从事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导向目录范围内的高科技研发、科技

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、高层次人才（含硕士以上）引进与培养工

作的直接资助。

二、设定依据

（一）《深圳虚拟大学园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深财行

〔2007〕49 号；

（二）《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，深科技创新规

〔2012〕9 号；

（三）《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管理办法》，深财科〔2012〕168

号。

三、审批数量及方式

审批数量：受深圳虚拟大学园成员院校扶持经费资金年度总

额控制，单个项目资助强度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审批方式：采用“单位申报、专家评审、答辩或者现场考察、

社会公示、审批机关审定”的方式确定承担单位予以支持。

四、审批条件

（一）对深圳虚拟大学园成员院校或国家（部）重点实验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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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工程中心）在深圳设立的以下机构，给予扶持：

1、研究院；

2、研发机构；

3、孵化企业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扶持：

1、已获得财政同类拨款或资助的；

2、知识产权有争议的；

3、近两年被执法部门依法查处的；

4、违反本规定，正在接受调查的。

（二）成员院校扶持经费采用一次性启动资助方式：

1、成员院校在深圳设立研究院，依法注册事业法人单位（成

员院校股份占 51%以上），有院校专职工作人员开展相关工作的，

资助 10 万元。

2、国家（部）重点实验室（工程中心）在深设立研发机构

（院校股份占 51%以上），有确定的办公场地、有院校专职工作

人员开展相关研发工作，与深圳企业签署业务合作协议，并展开

实质性工作的，资助 50 万元。分期拨付。已被认定为市级重点

实验室和研究开发中心的除外。

3、符合前项规定且经评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 100 万元以

上的，扣除市政府其它资助额度后给予 30%的资助，但最高不超

过 100 万元（含 100 万元）。分期拨付。

4、深圳虚拟大学园孵化器在孵或远程孵化企业，成员院校



－ 3 －

相关股份（即成员院校所占股份；成员院校控股企业所占股份；

成员院校校企控股企业所占股份；成员院校深圳研究院或成员院

校在深圳产学研基地等的相关股份）占 25%以上，资助 10 万元。

5、上述符合成员院校扶持经费资助条件的单位，每年安排

5 名以上全日制研究生来深圳实习，时间 5 个月（含 5 个月）以

上的，资助 5 万元。

以上（1）至（5）项成员院校扶持经费同一年度同一单位不

得重复申请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登录深圳市科技业务管理系统在线填报申请书，提供

通过该系统打印的申请书纸质文件原件；

（二）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；

（三）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复印件；

（四）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五）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（非事业单位提供）；

（六）上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（非事业单位提供）；

（七）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通过审查的事业单位财务决算

报表复印件（注册未满一年的可提供验资报告，验原件）；

（八）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一式两份，复印件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，A4 纸正

反面打印/复印，非空白页（含封面）需连续编写页码，装订成

册（胶装）。

http://apply.szsti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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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申请表格

本指南规定提交的表格，申请人登录深圳市科技业务管理系

统在线填报。

七、审批受理机关

（一）受理机关：深圳虚拟大学园管理服务中心。

（二）受理时间：

1.网络填报受理时间：7 月 5 日至 7 月 20 日；

2.书面材料受理时间：7 月 12 日至 7 月 26 日。

（三）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

研究生实习：常亮、刘文林（26551616、83671604）

研究院扶持：田野、申 杨（26551560、26551550）

研发机构建设、配套：钟继东、张娅（26551609、26551941）

技术支持：86576088、86576087

（四）受理地点：

研究生实习:深圳虚拟大学园 R4 大楼 B 座 313 室;

研究院扶持:深圳虚拟大学园 R4 大楼 B 座 309 室;

研发机构建设、配套:深圳虚拟大学园 R4 大楼 B 座 302 室。

八、审批决定机关

深圳虚拟大学园管理服务中心初审，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

审批。

九、审批程序

申请人网上申报——向虚拟大学园提交申请材料——虚拟

http://apply.szsti.gov.cn/
http://apply.szsti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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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园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——组织专家评审，答辩或者现场考

察——虚拟大学园报市科技创新委会审定——社会公示——申

请单位与虚拟大学园签订项目合同书——拨付资助经费。

十、审批时限

每年一次，成批处理。

十一、审批证件及有效期限

证 件：批准文件。

有效期限：申请单位应当在收到批准文件之日起 1 个月内，

与深圳虚拟大学园管理服务中心签订项目合同书。

十二、审批的法律效力

申请人凭批准文件获得深圳虚拟大学园成员院校扶持资金

资助。

十三、收费

不收费。

十四、年审或年检

无年审。虚拟大学园按照项目合同书对项目进行跟踪管理和

组织验收。

说 明：我委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为项目申报单位代理

资金申报事宜，请项目申报单位自主申报。我委将严格按照有关

标准和程序受理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如有任何中介机构和个人假

借我委领导和工作人员名义向申报单位收取费用的，请知情者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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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我委举报。


